
滕州市医疗保障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目录分类
一级
目录

二级目录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
形式

基本目录
概况

信息

机构职能 基本信息、法定职责、内设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二）

信息形成后，

20 个工作日

内公开，长期

公示

办公室 政务

公开

网站

集中

公开

部门领导

及分工

本单位负责人信息，包括姓名、现任职务

职级、性别、民族、出生年月、学历学位、

政治面貌、照片等信息

办公室

政府信息

公开指南

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并动态调整更

新。信息公开指南内容准确完整、咨询电

话在工作时间内保持畅通、提供的网站或

专栏链接可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二）

信息形成后，

20 个工作日

内公开，长期

公示，定期更

新

办公室
政务

公开

网站

集中

公开

政府信息

主动公开

目录

公开并动态更新本单位政府信息主动公开

目录，信息公开主体、公开内容、公开时

限、公开方式等要素准确、详细

办公室



政府信息

公开年报

本单位年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

规范、内容准确无明显错误

1月 31 日前

公开，长期公

示

办公室

政策

文件
部门文件 部门制定的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一）

信息形成后，

20 个工作日

内公开，长期

公示，定期清

理

办公室 政务

公开

网站

集中

公开
工作

信息
通知公告

信息形成后，

3个工作日内

公开，长期公

示

办公室

重点领域

信息

财政

信息
财政预/决

算

公开本单位财政预决算说明、表格、“三

公经费”预决算情况以及重点部门的绩效

文本、重点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实施条例》第六条

自本级财政

部门批复预

决算及相关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2

0 日内，长期

公示

财务科

政务

公开

网站

集中

公开

管理和服

务公开

重大

民生

信息

民生实事

项目

根据工作推进情况及时公开工作进展、取

得成效、后续举措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十五）

每季度，长期

公示

待遇保障

和医药服

务管理科

政务

公开

网站

集中

公开



行政

执法

公示

事前公开

行政执法事前公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十五）《山东省行政执

法监督条例》第十五条

自政府信息

形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长期公示

基金稽核

中心综合

科

政务

公开

网站

集中

公开

行政执法人员信息

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执法流程图

事后公开

行政执法结果公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十五）《山东省行政执

法监督条例》第十五条

信息形成后，

20 个工作日

内公开，其

中，行政处罚

决定自做出

决定之日起7

个工作日内

公开，长期公

示

行政执法总体统计数据
每年 1月 31

日前，长期公

示

社会

救助
医疗救助

政策法规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十一）

每年及时更

新，长期公

示，定期更新

职工居民

业务科

政务

公开

网站

集中

公开

救助标准

办事指南



审批信息

每季度，长期

公示，定期更

新

社会

保险

医疗（生

育）保险

政政策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十一）

及时更新，长

期公示，定期

更新

待遇保障

科、职工居

民业务科

政务

公开

网站

集中

公开

保险情况

医保定点医院

定点药店及药品

诊疗项目目录

执行和结

果公开

建议

提案

办理

总体情况 本单位建议提案办理总体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十五）

信息形成后，

20 个工作日

内公开，长期

公示，定期更

新
办公室

政务

公开

网站

集中

公开
办理结果

本单位办理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

复文全文或摘要

答复建议和

提案提出人

的 1个月内，

长期公示，定

期更新


